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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終止非公開發行A股的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0月14日有關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已於臨時
股東大會、2015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2015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
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的通函（「通函」）以及自2015年9月10日起本公司有關建
議非公開發行A股的多份公告。除非另有指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2016年6月2日起，本公司A股股票停牌並籌畫進行重大資產重組，該事項
將導致本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A股不符合有關法律法規關於上市公司非
公開發行股票的有關條件及要求。

根據第七屆董事會第58次書面議案，董事會通過《關於終止非公開發行A

股的議案》，據此同意本公司終止本次非公開發行A股，並向中國證監會
申請終止審查本公司2015年非公開發行A股申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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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終止本次非公開發行A股將不會對本公司的業務、經營及
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游曉安

中國重慶，2016年8月4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本 公 司 的 董 事 為： 劉 大 衛 先 生（ 非 執 行 董 事 ）、
周宏先生（非執行董事）、涂德令先生（執行董事）、李仁生先生（執行董事）、
張理全先生（執行董事）、姚小虎先生（執行董事）、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辛清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王振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